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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權書授權書授權書授權書    
    

為 強 化 並 擴 大 本 人 著 作 之 利 用 管 道 ， 本 人 同 意 將 本 人 擁 有 著 作 權 著 作 之 公 開 傳

輸 暨 數 位 化 利 用 等 權 利 授 權 元 照 出 版 有 限 公 司 （ 以 下 簡 稱 「 元 照 」 ） 及 元 照 授

權 之 第 三 人 利 用 ， 雙 方 同 意 下 列 條 件 ， 共 同 遵 守 ：  

 

一一一一、、、、授權範圍授權範圍授權範圍授權範圍     

（一）  本 人 同 意 以 非 專 屬、永 久、全 球 授 權 的 方 式，將 附 件 一 所 載 之 所 有 著

作（ 以 下 簡 稱「 授 權 著 作 」）之 資 訊 網 路 公 開 傳 輸 權 暨 數 位 利 用 等 權

利 授 權 元 照 及 元 照 授 權 之 第 三 人 利 用。若 該 等 著 作 與 第 三 人 簽 訂 有 著

作 財 產 權 授 權 契 約 或 其 他 排 他 性 契 約，將 由 本 人 與 第 三 人 協 商 解 決 後

再 授 權 元 照 及 元 照 授 權 之 第 三 人 利 用 。  

（二）  本 人 同 意 元 照 及 元 照 授 權 之 第 三 人 得 將 本 授 權 書 所 規 定 之 授 權 著 作

以 其 認 為 適 當 的 技 術 或 方 式 進 行 數 位 化 與 加 值，並 授 權 元 照 及 元 照 授

權 之 第 三 人 得 將 該 等 數 位 化 的 授 權 著 作 納 入 電 子 資 料 庫，並 得 利 用 網

路、存 儲 媒 體 或 其 他 電 子 方 式 提 供 用 戶 透 過 單 機、網 際 網 路 或 其 他 公

開 傳 輸 方 式 進 行 查 詢、列 印、下 載 或 重 製 等 利 用。此 種 以 數 位 化 方 式

利 用 授 權 著 作 之 範 圍，包 括 但 不 限 於 以 繁 簡 體 於 臺 灣 或 大 陸 通 過 網 路

或 電 子 方 式 利 用 授 權 著 作 。  

（三）  本 人 同 意 元 照 及 元 照 授 權 之 第 三 人 有 權 決 定 產 品 或 服 務 之 規 格 、 價

格 、 收 費 方 式 、 交 易 條 件 、 銷 售 通 路 、 促 銷 方 式 等 ， 如 ： 會 員 機 制 、

折 扣 、 為 推 廣 而 提 供 限 時 、 功 能 限 制 之 免 費 試 用 等 。  

 

二二二二、、、、授權金授權金授權金授權金     （（（（版稅版稅版稅版稅））））     

（一）  若 元 照 及 元 照 授 權 之 第 三 人 提 供 用 戶 付 費 利 用 本 授 權 書 附 件 一 之 授

權 著 作 時 ， 其 著 作 授 權 金 以 銷 售 收 入 之  10 %計 算 。 若 授 權 著 作 係 與

其 他 作 者 共 同 發 表、且 共 同 著 作 人 均 同 意 授 權 元 照 及 元 照 授 權 之 第 三

人 以 數 位 化 方 式 利 用 者 ， 此 項 授 權 金 由 所 有 共 同 著 作 人 均 分 之 。  

（二）  授 權 金 每 半 年 結 算 付 款 一 次。若 本 人 應 分 配 之 授 權 金 未 滿 新 臺 幣【 壹

萬 元 】 時 ， 則 延 至 次 半 年 一 併 付 款 ， 但 每 年 至 少 應 結 算 一 次 。  

（三）  元 照 及 元 照 授 權 之 第 三 人 應 將 本 人 根 據 本 條 所 應 得 之 授 權 金 於 扣 除

稅 捐 等 相 關 費 用 後 ， 匯 入 本 人 指 定 的 下 列 帳 戶 ：  

銀 行 ： 【                       】   

帳 號 ： 【                       】  

戶 名 ： 【                       】  

（四）  本 人 同 意 上 述 資 訊 若 有 錯 誤 或 異 動 時，應 立 即 以 書 面 或 電 子 郵 件 通 知

元 照。若 未 能 即 時 通 知 元 照，導 致 元 照 及 元 照 授 權 之 第 三 人 未 能 將 著

作 授 權 金 順 利 匯 入 本 人 帳 戶 時 ， 由 本 人 自 行 負 責 。  

 

三三三三、、、、著作權聲明與保證著作權聲明與保證著作權聲明與保證著作權聲明與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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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人 聲 明 並 保 證 本 授 權 書 附 件 一 所 涵 蓋 之 授 權 著 作 均 為 本 人 自 行 創 作

或 取 得 他 人 合 法 授 權，本 人 有 權 為 本 授 權 書 所 載 之 公 開 傳 輸 與 各 項 數 位

化 授 權 ， 且 授 權 著 作 未 侵 害 任 何 第 三 人 之 智 慧 財 產 權 。  

若 有 侵 害 他 人 著 作 權 或 其 他 權 利 之爭議， 或是元 照 認 為 有 權 利歸屬疑

義時 ， 於爭議解 決前， 元 照 及 元 照 授 權 之 第 三 人 保留下 列 之 權 利 ：  

（1）  拒絕該 等 著 作 之 授 權  

（2）  不經通 知直接將 該爭議或疑義著 作移除  

（3）  暫時停止該 著 作 之瀏覽、 下 載 、 列 印 或 為 其 他 數 位 化 利 用  

（4）  終止或 解 除 本 授 權 契 約 。  

 

四四四四、、、、權利義務移轉權利義務移轉權利義務移轉權利義務移轉     

於 本 授 權 書 有效期間內， 若 有 一 方變更公 司 名 稱 或組織時 ， 本 授 權 書

效力及 於更名 、 存續、另立 之 公 司 或組織。  

 五五五五、、、、爭議處理爭議處理爭議處理爭議處理     

因本 授 權 書 而生之 任 何爭議， 雙 方 同 意 以誠意 協 商 解 決 。 若無法 解 決

時 ， 以台北地方 法院為 第 一審管轄法院。  

此致此致此致此致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元照出版有限公司元照出版有限公司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立 書 人 簽章：  

身分 證字號 ：  

戶籍地址： （ 郵遞區號 ）  

郵遞區號 ：   

通 訊地址：□同 上 戶籍地址（ 郵遞區號 ）  

聯絡電話：                        手機 ：  

傳真：    

電 子信箱：  

立 書 日 ： 西 元          年           月            日     請於填寫後，親筆簽名或蓋印親筆簽名或蓋印親筆簽名或蓋印親筆簽名或蓋印後傳真傳真傳真傳真或郵寄郵寄郵寄郵寄或掃描掃描掃描掃描寄至：  
10047 台北市館前路台北市館前路台北市館前路台北市館前路 18 號號號號 5 樓樓樓樓   元照出版公司元照出版公司元照出版公司元照出版公司   電話電話電話電話：：：：02-2375-6988 分機分機分機分機：：：：132  傳真傳真傳真傳真：：：：02-2370-3286  Email：：：：ecpr@mail.angle.com.tw 對對對對授權書授權書授權書授權書有疑問可依上述資訊聯繫有疑問可依上述資訊聯繫有疑問可依上述資訊聯繫有疑問可依上述資訊聯繫：：：：版權組版權組版權組版權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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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授權著作授權著作授權著作授權著作    
    

 

本 人 同 意 以 非 專 屬 、 全 球 授 權 方 式 ， 將 下 列 著 作 授 權 元 照 及 元 照 授 權 之 第 三 人

利 用 網 路 或 其 他 電 子 媒 體 以 公 開 傳 輸 或 數 位 化 利 用 之 方 式 利 用 （請打勾） ：  

 

一一一一、、、、概括授權概括授權概括授權概括授權 ((((勾選勾選勾選勾選 ))))    

    

� 本 人 過去、現在、 未來於月旦系列 (包 括月旦法學雜誌、月旦法學教室、月

旦民商 法雜誌、月旦財經法雜誌以 及 將來出 版 的 其 他月旦系列雜誌等 )雜誌

以 書 面 或 電 子形式 發 表 的文章、 發言紀錄、 大綱及摘要  

  （含平面、錄音檔、影像檔、數位刊載等）。     

� 本 人 過去、現在、 未來於期刊、報紙、研討會 、課程或 網站以 書 面 或 電 子形

式 發 表 或 公 開 之 所 有 著 作、發言紀錄、大綱及摘要（含平面、錄音檔、影像檔、

數位刊載等）。 

� 本 人 擁 有 著 作 權 之 所 有圖書 。  

� 本 人 未來預定撰寫的圖書 。  

        

 

二二二二、、、、限定授權限定授權限定授權限定授權     

    

□  下 列 於特定 網站、期刊、報紙、研討會 、課程所 發 表 之 著 作 、 發言紀錄、 大

綱及摘要（含平面、錄音檔、影像檔、數位刊載等）。  

 

                                    

 

                                     

 

                                     

 

□  本 人 擁 有 著 作 權 之 下 列圖書  

    

                                                                 

 

                                      

 

                                     


